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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文件
泉鲤政文〔2023〕61号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鲤城区池峰路
“3·14”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

鲤城区池峰路“3·14”交通事故调查组：

关于你调查组报送的《鲤城区池峰路“3·14”交通事故调

查报告》收悉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第493号令）第三十二条规定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调查组提出的对本起事故的原因分析、性质

认定、责任认定、责任者处理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等意见。

二、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对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

和泉州市京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三、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向社会公布事故处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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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复。

附件：鲤城区池峰路“3·14”交通事故调查报告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

2023年 7月 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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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鲤城区池峰路“3·14”交通事故调查报告

鲤城区池峰路“3·14”交通事故调查组

（2023年7月）

2023年 3月 14日，鲤城区池峰路中骏商城路段发生一起

交通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区政府高度重视，要求全力做好事

故善后处理工作，认真查明事故原因，严肃追究责任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86条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第 19条规定，区政府成

立了由区应急局牵头，区人社局、总工会、丰泽区应急局、交警

鲤城大队、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二大队、金龙街道办事

处参加的事故调查组，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派人参与事故调查。

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、询问相关人员、查阅有关资料、交警专业

技术分析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

接经济损失情况，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

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。经调查组调查认定，本起事故是一起一

般道路运输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1.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（以下简称滴滴泉州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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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502MA31H8KY3W；企

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

负责人：李峥志；营业期限：2018-03-02至无固定期限；注册

地址：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湖街道少林社区甘霖路 26号中海

基地 4楼 A888室；经营范围：承接隶属公司委托的以下业务：

计算机技术、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服务；软件开发；信息技术服务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和发布

广告；礼仪咨询服务；汽车租赁；商务信息咨询（不含证券、期

货投资咨询、金融咨询及其他需经前置许可的项目）；企业管理

咨询；市场营销咨询；汽车饰品、电子产品、通信设备及相关产

品、仪器仪表的销售及维修；货运代理；日用品及预包装仪器的

批发、零售；道路客运及货运经营；货运客运场站服务；交通运

输设备研发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（不开展私人小客车合乘业

务）。该公司取得泉州市交通运输局核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

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许可证》，证号：闽交运管许可泉字

350501000097，证件有效期至 2026年 5月 7日。

2.泉州市京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京桔公

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503MA32FMDN7E；企业

类型 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负责

人：徐斌；营业期限：2019-01-24至 2069-01-23；注册地

址：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延陵社区江滨南路 2255号珑

璟湾 1幢 D101-6室；经营范围：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开发、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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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咨询、技术推广、技术服务；软件开发；汽车租赁；销售汽车、

汽车零配件；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设计、

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该公司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许可

证，其名下 300余辆小型轿车申请并登记为滴滴泉州分公司网

约车，持有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，并通过“小桔有车平

台”（北京嘉扬科技有限公司，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关联方），

以驾驶员个人租赁网约车的模式，从事网约车客运经营。

3.驾驶员基本情况。罗强，男，1982年 3月 7日出生，驾

驶证号（身份证号）：510525198203071134，准驾车型：

C1E，驾驶证编号：350540342103，住址：四川省古蔺县龙

山镇龙华村 9组 4号，系事故中闽 CD06871号小型轿车的驾

驶员；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》T-
网约，核发日期：2022-12-15，有效期至 2042-03-06。2023
年 1月 3日罗强通过“小桔有车平台”，租赁京桔公司网约车

闽 CD08791，从事网约车客运服务。后因车辆故障，京桔公司

将该车辆替换为闽 CD06871。
4.车辆基本情况。闽 CD06871号小型轿车，机动车所有人

京桔公司，网约车登记业主名称为滴滴泉州分公司，发证日期

2022 年 5 月 19 日 ，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： 闽 交 运 管 泉 字

350501006417号；车辆检验有效期至 2023年 3月 31日止，

交通强制保险单号：11310783901579783500，保险有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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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 止 ； 商 业 保 险 单 号 ：

11310783901607643724，保险有效期至 2023年 3月 30
日止，保险人均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滴滴泉州分公司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要

求建立安全管理机构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，制定安全管理制度。

2.京桔公司：该公司主要负责人、安全员经安全考核合格并

取得相关证明；其所有的闽 CD06871号牌小型轿车的行车制

动系统静检结果符合 GB7258-2017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

件》的要求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年 3月 14日 13时 41分许，罗强驾驶闽 CD06871
号小型轿车沿池峰路的机动车道由江南大街往南迎宾大道方向

超速行驶至池峰路与南环路交叉路口时，观看手持电话，妨害安

全驾驶，追尾碰撞停于池峰路与南环路交叉口左转车道上等候红

灯的尤长良驾驶的闽 CD26620号小型轿车，致使闽CD26620
号小型轿车再次追尾碰撞陈春生驾驶闽 C368WT号小型轿车，

造成尤长良受伤严重送医抢救后死亡、三车受损的损害结果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肇事路段为沥青、干燥路面，南北走向，主车道双向八车道，

路中绿化带隔离，机动车车道宽 14米，设置人行横道。

（五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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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起事故共造成 1人死亡，尤长良，男，46岁，身份证号：

350525197709033018，住址：福建省永春县蓬壶镇魁园村

287号，系事故中闽 CD26620号小型轿车的驾驶人，在事故

中严重受伤送医抢救无效死亡；直接经济损失约 155万元。

（六）其他情况

事故发生后罗强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，未引起舆论发酵，未

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罗强拨打 120急救电话并报警，泉州市公安

局交通警察支队鲤城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，

“120”接报后也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处置。

（二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尤长良在事故中受伤严重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。目前保险已

理赔 18万元，其余赔偿款项尚在协商中。

三、事故原因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罗强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，观看手持电话，妨碍安全驾驶，

导致操作不当，追尾前车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及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三）

项之规定，其过错行为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；尤长良无与

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过错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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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滴滴泉州分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公司，对网约车驾驶员罗

强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，对驾驶员在生产运输过程中超速

行驶、使用手机等影响安全驾驶行为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

位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，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
2.京桔公司作为机动车所有人，系网约车实际业主，对驾驶

员罗强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，对驾驶员在生产运输过程中

超速行驶、使用手机等影响安全行为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

位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，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经排查，驾驶人罗强与事故死者并不相识且在日常生活中并无

任何交集，不存在抢单接客的竞争行为，故针对驾驶人的怀疑不成

立；在事故发生前，视频中显示闽CD06871号小型轿车于百米开

外便开始不断加速，其并不能清楚地看清其追尾的车辆牌号，加之

该车型为泉州网约车市面上常见车型，故针对特定车辆的嫌疑不成

立。事故发生后，罗强短暂昏厥，清醒后立即下车拨打救援电话，

并在执勤民警到达现场后积极配合事故处理，其表现并无异常，经

抽血检测，排除酒驾毒驾嫌疑，在事故侦办过程中亦积极配合，并

不存在报复社会等异常行为。

（四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
1.经检验鉴定，事发时罗强的血液中未检出乙醇和毒品；

2.经检验鉴定，临事故发生时，闽 CD06871号小型轿车的行

驶速度为 108km/h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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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司法鉴定意见：闽CD06871号牌小型轿车的行车制动系统

静检结果符合GB7258-2017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的要

求。

四、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鲤城区池峰路“3·14”交通事故是一起一般道

路运输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（一）罗强，系闽 CD06871号小型轿车驾驶员，其驾驶

的闽 CD06871号小型轿车在运营过程中，超速行驶，观看手

持电话，妨碍安全驾驶，导致操作不当，追尾前车，其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四

十二条第一款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

六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其过错行为是造成本起事故

的直接原因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建议由公安部门按相关

规定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落实不到位，对网约车驾驶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，对超

速行驶、使用手机等影响安全驾驶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

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鲤城

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泉州市京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对租赁其网约车

的驾驶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，对超速行驶、使用手机等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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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安全驾驶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，

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鲤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

予以行政处罚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（一）滴滴泉州分公司、京桔公司要吸取事故教训，认真学

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，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提

升车辆驾驶人的安全生产意识；要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力

度，举一反三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；要严

格按照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泉州市

交通运输局关于加强网约车平台安全生产管理的通知》等要求，

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加强对网约车驾驶员安全教育培

训，严格检查运营车辆状况，确保安全营运。网约车驾驶员要严

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、

文明驾驶，确保安全。

（二）交通运输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关于网约车的管理

制度，加大对网约车辆检查力度，着力提升网约车驾驶员的安全

意识和责任意识，促进对网约车平台公司、车辆和驾驶员安全管

理工作的规范化，有效降低网约车道路运输事故的发生，确保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（三）交警部门要加强路面管控，加大对网约车辆超载、超

速、疲劳驾驶、违法超车、越线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管控力度，

使道路交通路面管控规范有序。要及时向网约车平台通报网约车

生产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事故，督促网约车平台依据本单位相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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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进行处理。

附件：鲤城区池峰路“3·14”交通事故调查组签到表

鲤城区池峰路“3·14”交通事故调查组签到表


